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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有效延攬及留任優秀人才，提升本院人員學術研究

水準、增進技術支援，並加強評核其學術研究績效，特訂定本院學術研究獎金支給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為編制內之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 

三、本要點係以領導或從事學術研究（技術）成果及學術行政、公共服務成績或行為倫

理方面之總體表現，核定其適當等級。 

四、學術研究績效等級每年評定一次，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各研究所(處)、中心應先由所長（處主任）、研究中心主任組成學術研究績效

評定委員會，本綜覈名實，作準確客觀評核，於每年七月底以前評核各該研

究所(處)、中心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之學術研究績效等級，經本院學術

研究績效評定委員會複審通過後，陳請院長核定。 

  （二）兼任研究所（處）、中心、院本部學術及行政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其學術研

究績效等級，陳請院長評定。 

  （三）被指定擔任本院學術研究績效評定委員之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其學術研

究績效等級由研究所（處）、中心評核後，陳請院長評定。 

     前項本院學術研究績效評定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二十一人，除本院秘書長、

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學術及儀器事務處處長為當然委員

外，餘由院長就所長（處主任）、研究中心主任、本院院務會議三組研究人

員代表中指定之，並指定副院長一人為召集人。 

五、本院人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應予學年度評核，各等級結果於次學年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優等：晉本薪一級，已達所敘職務等級本薪最高薪級或已敘年功薪級者，晉

年功薪一級，均給與三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薪最高薪級者，

給與四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二）第一級：晉本薪一級，已達所敘職務等級本薪最高薪級或已敘年功薪級者，

晉年功薪一級，均給與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薪最高薪級

者，給與二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三）第二級：晉本薪一級，已達所敘職務等級本薪最高薪級或已敘年功薪級者，

晉年功薪一級，均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薪最高薪級

者，給與一個半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四）第三級：留原薪級。 

  （五）第四級：除留原薪級外，次學年度不得合聘、兼職、兼課或借調。 

     前項優等人數，不得超過全院受評總人數百分之二十；優等及第一級人數合

計，不得超過全院受評總人數百分之七十。 



     同一學年度內任職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學年之人員，應依第一項評核規定，

於學年度終了辦理之；評核結果不予晉級，學術研究獎金按在職月數比例核

計發給。但因辭職、退休、資遣、提前終止聘約、死亡或留職停薪期間評核

年資無法併計者，應隨時辦理評核，評核結果學術研究獎金於核定後發給。 

六、研究員(研究技師)、副研究員(研究副技師)、助研究員（具博士學位之研究助技師）

之學術研究績效優等等級之評核，應參考下列條件： 

  （一）研究（技術）成果獲聲譽卓著之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團體，評列為最高等級，

並頒給獎勵。 

  （二）完成重大研究（技術）成果，並有傑出貢獻，獲國內外學術界認許。 

  （三）研究（技術）成果經相關單位評審成績特優。 

  （四）參與院內學術行政公共服務，績效特優。 

七、研究員(研究技師)、副研究員(研究副技師)、助研究員（具博士學位之研究助技師）

之學術研究績效等級評核列為第一級者，應至少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出版專書(專門著作)，在學術(技術)上確有重要貢獻。 

  （二）出版學術論文(技術報告或技術成品)，在學術(技術)上確有重要貢獻。 

  （三）領導或從事研究，績效卓著。 

  （四）主持或共同主持大型研究計畫，成效卓著。 

  （五）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擔任中心議題主講人。 

  （六）獲得重要學術獎項。 

  （七）參與院內學術行政公共服務，績效卓著。 

  （八）協助研究所(處)、中心研究工作之推展，確有重要成績。 

  （九）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編輯委員。 

八、研究助理（含助理研究員、未具博士學位之研究助技師）與助理（技術助理）之學

術研究績效等級評核列為第一級者，應至少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獨立從事研究，獲得成果。 

  （二）協助研究計畫之執行或資料庫之建立，確有成績。 

  （三）協助研究所(處)、中心之團隊研究工作，績效良好。 

  （四）參與院內或各研究所(處)、中心之公共事務，績效良好。 

九、各職級人員之學術研究績效等級評核列為第二級者，應至少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出版專書(專門著作)，在學術(技術)上確有貢獻。 

  （二）出版學術論文(技術報告或技術成品)，在學術(技術)上確有貢獻。 

  （三）領導或從事研究，績效良好。 

  （四）主持或共同主持大型研究計畫，成效良好。 

  （五）參與院內或各研究所(處)、中心之公共事務，確有成績。 

  （六）協助研究所(處)、中心之團隊研究工作，確有成績。 

十、在評核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ㄧ者，學術研究績效等級須列第四級： 

  （一）近六年內無重要學術著作或服務成績，且經所（處）務會議、研究中心業務

會議審議確認。 

  （二）違反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倫理規約，經處以提前終止聘約，或經處

以學術研究績效不得評為第二級以上，且近三年內無重要學術著作或服務成



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前項第一款規定： 

  （一）近六年內曾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研究獎項。 

  （二）從事大型或繁難之研究，需較長時間始能有成果，經研究所(處)、中心審議

確認，並報院方核定在案。 

  （三）奉准帶職帶薪進修。 

  （四）其他因病或特殊原因以致未能從事研究工作，由研究所(處)、中心報經院方

核定在案。 

十一、各職級人員連續二年被評核為第四級者，於第二次被評核為第四級經核定後，提

前終止聘約。 

十二、特聘研究員之學術研究績效評核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惟其評核等級最高為第

一級。 

十三、本院研究人員及研究技術人員之學術研究績效等級評核結果，除本要點另有規定

外，應自次學年度起執行。 

十四、新聘人員（不含特聘研究員）聘任時，得由所長(處主任)、研究中心主任推薦，

以其新聘時月支薪給總額之百分之四十為上限，按月支給新聘學術研究獎金，支

給年限不超過二年。 

新聘學術研究獎金須經本院有關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始得支領。 

支領期間不再給與學年度學術研究獎金。 

曾支領新聘學術研究獎金人員離職再任時，不再支給新聘學術研究獎金。 

十四之一、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研究員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於當學年度結束

前三個月提出申請，經本院有關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院長核定支給特優

學術研究獎金： 

     （一）於前一學年度評定為優等，且近三學年度內有二次評定為優等。 

     （二）近三學年度曾支領特優學術研究獎金。 

每學年度核定支領特優學術研究獎金之人數，以未支領特優、新聘學術研究

獎金之現職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研究員合計數之百分之五為上限。 

特優學術研究獎金自核定後之次學年度起執行，並以次學年度月支薪給總額

之百分之四十五為上限，按月支給，支給年限二年。支領期間不再給與學年

度學術研究獎金。 

支領特優或新聘學術研究獎金者，於支領結束後次學年度始得再申請特優學

術研究獎金。 

十五、本要點所需總經費在本院科技預算項下勻支。 
 


